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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沪民社工发〔2023〕2 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做好志愿服务组织

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：

为健全志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，切实履行志愿服务行政管理

职能，根据《志愿服务条例》《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民政部令第 67 号）《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》和《民政部办

公厅关于做好志愿服务组织身份标识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函〔2018〕

50 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就做好志愿服务组织规范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

二十大精神，围绕志愿服务组织管理，完善组织标识、记录与证明

规范、抽查检查工作机制，推进本市志愿服务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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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逐步实现辖区内志愿服务组织数量、发展情况全面掌握、动态

更新，志愿服务信息记录、证明出具逐步规范，记录证明抽查全覆

盖并形成长效工作机制。

二、加强志愿服务组织标识管理

（一）志愿服务组织标识是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的重要基础性工

作，市、区民政局要依托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信息系统，对本辖区的

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标识管理。

（二）在办理社会组织登记、变更等业务的过程中，对名称中

含有“志愿服务”、“志愿者”、“义工”等字样，或其章程规定

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中包含志愿服务相关内容的社会组织，市、区民

政局社会组织登记部门应当标识为志愿服务组织，对于难以辨别或

存疑的情况，应及时征求市、区民政局志愿服务业务管理部门意见

后确定，并同步向社会公告。

（三）志愿服务组织章程修改后，不再以开展志愿服务为宗旨

的、业务范围不包含志愿服务的，市、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登记部门

应当在核准其章程时，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取消其志愿服

务组织标识，对于难以辨别或存疑的情况，应及时征求市、区民政

局志愿服务业务管理部门意见后确定，并同步向社会公告。

（四）市、区民政局的社会组织登记部门与志愿服务业务管理

部门要加强信息互通，每个季度通报志愿服务组织标识情况。

三、规范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

（一）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是志愿服务活动规范的重要内容，

市、区民政局要加大《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（试行）》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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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力度，指导本辖区的志愿服务组织依法记录志愿服务信息、出具

志愿服务证明。

（二）依法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其他组织，市、区民政局要指

导其参照《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出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规范

开展记录证明工作。

（三）对口支援、蹲点调研等由单位委派或其他本职工作范围

内的活动，向服务提供者支付报酬的临时雇佣活动，营利性的游学

研学、假期实践、拓展旅行等活动，商业性的推广营销、排练演出、

节目录制等活动，不属于志愿服务活动，市、区民政局应当指导志

愿服务组织、依法开展志愿服务的其他组织，不得对此类活动记录

志愿服务信息、出具志愿服务记录证明。

四、定期开展志愿服务记录和证明出具抽查

（一）市、区民政局要建立记录证明抽查工作机制，指导本辖区

志愿服务组织开展自查，在其年度工作报告中如实反映开展志愿服务

活动的情况，并按一定比例进行书面、现场检查，抽查结果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开展记录证明抽查，重点检查志愿服务组织开展志愿服

务记录与证明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检查比例原则上每年不少于本辖

区志愿服务组织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（三）存在下列情形的志愿服务组织，市、区民政局应当开展

现场检查：

1.注册志愿者较多、社会影响力较大组织；

2.本年度因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事宜被投诉或产生负面影响的

组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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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年度因不依法开展志愿服务记录与证明或其他违反志愿服

务法律法规的行为，受到行政处罚的组织。

（四）开展现场检查时，工作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并出示相关

工作证件和抽查通知，告知抽查的内容和要求，也可以通过座谈、

询问、查阅比对相关资料等方式了解核实情况，并形成抽查报告，

结果向社会公开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、区民政局要健全本辖区志愿服务组

织管理工作机制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、周密部署、积极推进，

确保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强化统筹协调。志愿服务记录证明抽查可以与本辖区社

会组织年检工作整合开展；现场检查由志愿服务管理部门牵头，可

会同社会组织管理、行政执法、文明办、团委等有关部门共同开展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市、区民政局要把志愿服务组织管理纳入

《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》普法宣传的的重要内容，加强志愿服务组织

标识、抽查工作信息公开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2023 年 8 月 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0 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